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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文物〔2017〕930号
北京市文物局关于
房山云居寺塔及石经保护规划意见的复函
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：

你处《关于审批房山云居寺塔及石经文物保护规划的请示》（房云文〔2016〕26号）收悉。经报国家文物局，其意见如下：

一、所报规划保护区划不合理，规划深度不够，国家文物局暂不同意房山云居寺塔及石经保护规划。

二、所报规划应做以下必要修改和完善：

（一） 关于文物认定和评估

1.进一步梳理文物构成和保护对象，核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简介内容，补充文物构成清单。

2.加强现状评估，深化房山大白玉塘采石场遗址评估，完善现行保护区划并补充雷音洞保护措施实施效果评估内容。

（二）关于保护区划和管理规定

应根据现状评估结论和文物保护管理需要，结合地形地貌和建构筑物现状，科学调整保护区划及具体边界，增强可操作性。进一步论证建设控制地带多级分类的必要性，应结合用地性质完善建设控制地带分类，补充划分依据。

（三）关于保护措施

应结合保护项目研究成果，细化文物本体保护措施，完善文物本体与环境的监测措施。

（四）关于环境整治和专项规划

根据文物保护和展示利用需要，合理确定开放区域和游览路线，科学引导旅游发展，避免过度旅游的不利影响；深化管理规划，明确文物部门与宗教部门之间的责权关系，补充宗教活动控制要求，妥善处理文物保护与宗教活动之间的关系；“安防、消防、防雷”应纳入三防规划。

（五）应严格按照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》、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》，系统梳理文本内容，完善体例，规范用语。

三、请你处根据上述意见，对所报保护规划进行修改、完善，按程序另行报批。

特此复函。

附件：国家文物局《关于房山云居寺塔及石经保护规划意见的函》（办保函〔2017〕822号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市文物局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7月19日        
(联系人：吕忠霖；联系电话：6405020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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